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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（2025年12月 19日银川市人民政府令第4号公布 自 2026

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引导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有序发展，

提升服务水平，维护城市公共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
交通安全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》《宁夏回

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银川市兴庆区、金凤区和西夏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

的经营、服务、使用以及监督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互联网租赁自行车，是指依托互联网服务平台，

由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投放，向用户提供租赁服务的自行

车和电动自行车。

本办法所称运营企业，是指构建网络服务平台，从事互联网

租赁自行车租赁经营服务的企业。

第三条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管理遵循总量平衡、动态调

整、规范有序、服务为本、多方共治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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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监

督管理，兴庆区、金凤区和西夏区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日常管理和执法。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登记和道路交通安

全管理。

消防救援机构负责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的监督管理。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、蓄电池、充电设施等有

关产品的质量以及相关销售行为的监督管理。

发展改革、自然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应急管理等部门在各

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投放应当与城市空间承载能

力、停放设施资源、公共出行需求等相匹配。

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、市交通运

输等相关部门根据公众交通出行需求、城市道路公共资源利用

以及设施承载能力等因素，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总量规模进行

测算，合理确定运营规模，划定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行、停放

区域及点位并适时调整。

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每三年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规

模进行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提出动态调整意见。

第六条 运营企业应当依法取得营业执照，具备线上线下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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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管理能力，功能完善的运营管理平台，健全的组织机构，完善

的经营管理制度。

第七条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实行用户实名制注册和使用。

运营企业应当与用户签订服务协议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。

第八条 运营企业投放的车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 车辆具有产品合格证明、企业标识以及唯一的车辆

识别编码；

（二） 投放的车辆应当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并依法登记；

（三） 车身保持整洁干净，不得张贴商业广告；

（四） 不得擅自加装儿童座椅等设备；

（五） 电动自行车应当随车配备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安

全头盔。

第九条 运营企业采用收取预付资金方式提供服务的，预付

资金的收取、存管、使用和退还应当符合国家相关规定。

第十条 运营企业运营管理应当符合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投放更新车辆前回收相应数量的旧车；

（二）加强日常维护，定期对运营车辆进行检查，及时清理

挤占人行道、车行道、绿化道等道路、区域停放的互联网租赁自

行车，确保规范有序停放；

（三）加强车辆安全检测维护，及时维修故障、破损车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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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收废弃车辆；

（四）制定头盔消毒流程和清洁指南，定期消毒、清洁；

（五）规范集中充电设施的使用管理；

（六）合理配备线下服务团队，加强车辆调度、停放和维护

管理。

鼓励运营企业通过租金优惠等激励措施，促使驾驶人佩戴安

全头盔。

第十一条 鼓励运营企业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、第

三者责任保险等，并协助办理保险理赔。

第十二条 运营企业应当遵守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要

求，严格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、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信息保

护等制度。

第十三条 鼓励运营企业建立用户信用约束机制，对存在违

规停放、损毁车辆等行为的用户可以采取限制使用互联网租赁自

行车等措施，并加强信用信息共享。

第十四条 运营企业应当建立投诉、举报处理机制，向社会

公开投诉、举报处理电话，及时处理投诉、举报。

第十五条 运营企业实施收购、兼并、重组或者退出市场经

营的，应当制定合理方案，确保用户合法权益和资金安全。

第十六条 用户使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应当自觉遵守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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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安全、城市管理等相关规定，文明用车、安全骑行、规范停

放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骑行；

（二）在规定停放点以外区域停放车辆；

（三）故意损毁车辆、停放设施；

（四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。

第十七条 鼓励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建立行业服务标准，

加强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。

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驾驶未登记、未悬挂号牌的互

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，或者故意遮挡、污损互联网租

赁电动自行车号牌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三

十元罚款。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买卖、伪造、变造互联网租赁电动

自行车号牌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收缴号牌，没收违法所

得，并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使用伪造、变造的互联网

租赁电动自行车号牌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收缴伪造、变

造的号牌，处一百元罚款。

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运营企业未按规定配备安全头

盔，未定期对安全头盔消毒、清洁，或者未按规定清理违规停放

车辆的，由兴庆区、金凤区和西夏区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

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

银川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银川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6 -

第二十条 有关单位及工作人员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

工作中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

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永宁县、贺兰县、灵武市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
